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资料后，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立场，

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就以下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此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行为未与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内

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嘉兴瑞华泰薄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33,000

万元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一次性或分

期汇入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 3 年，可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提前偿还或到期后续借；借款利率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实际利率，

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发生转股，转股部分对应金额的借款相应停止计息。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

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发展，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未改变募集



资金投资方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____________ 

                  袁桐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____________ 

                  黄华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____________ 

                 谢兰军 

 

 

 

 

 

   年     月     日 

 

 


